
湘潭县林业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部门概况
	单位名称
	湘潭县林业局

	
	年度预算金额
	975.8394万元

	
	主管部门
	湘潭县人民政府

	
	单位基本职能
	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林业工作方针政策、法律、法规、规章；负责全县林业及其生态建设的监督管理；拟订全县林业及其生态建设的中长期规划并监督实施；参与拟订有关县级标准和规程并指导实施；协调、指导和监督全县造林绿化工作；承担森林资源保护发展监督管理的责任；组织、协调、指导和监督全县湿地保护工作；组织、指导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负责全县林业自然保护区的监督管理；承担推进林业改革，维护农民经营林业的合法权益的责任；监督检查各产业对全县森林资源的开发利用；承担组织、协调、指导、监督全县森林防火等工作。

	绩效完成情况
	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和使用基本情况
	2022年我局年初结转853.4462万元；年初部门预算975.8394万元（基本支出610.4594万元，县级项目支出365.3800万元）；年中预算调整数 3546.291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调整追加22.8270万元，县级项目追加50万元（森林防火30万元，林长制工作经费20万元），上级项目追加3474.2913万元。2022年我局实际支出4888.365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824.2968万元（三公经费预算数9.3万元，实际支出3.3874万元），项目支出4064.0687万元（县级项目支出286.3108万元，上级项目支出3777.7579万元）。2022年度结余资金488.0385万元。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我局2022年预算调整率为0（所有追加资金皆为落实国家政策或县委县政府临时交办任务而产生的调整），基本支出预算控制率130.16%，县级项目支出预算控制率为 69 %，三公经费控制率为36.42 %，我局基本支出超支，但三公经费严控，认真贯彻落实了厉行节约的原则。

2022年全年我局全面完成548382亩公益林、65226亩天然商品林的管护工作；实施人工造林7200亩、森林抚育11000亩、封山育林4500亩，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1.35万亩；全力推进中央财政国土绿化试点示范项目，实施重点打造18处油茶示范点；全年义务植树182万余株；完成811株古树名木管护；及时开展防火宣传，严格管控野外火源，确保森林火灾受害率控制在0.3‰以内；2022年除治枯死松木14000余株，采用无人机喷洒绿色威雷18000亩，组织开展松材线虫病秋季普查工作。全县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控制在4‰以下，生态公益林资金发放到位，全县811株古树保存率100%，森林火灾风险普查已完成并验收合格，湘潭县林地保护利用规划编制工作正在进行。

	存在的问题分析及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
	（一）预算方面

我局2022年严格按照县级财政部门的要求编制部门预算，但在我局的日常管理中很多内容未批准列入预算，例如乡村振兴工作、党建工作、老干部重阳、春节、生病慰问、老科协活动经费、职工伙食费、职工健康检查、工会经费不足行政经费弥补部分等，这些费用的支出造成基本支出的超支。另外林下经济、林业科技推广项目没有县级预算资金，很多相关工作无法开展。

（二）内部控制方面

未针对每一个项目制定完善的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同时由于年初申报对全年的具体情况预计不足，目标细化量化不够准确。建议加强内控管理，同时提升管理水平，使单位管理更精细、明确，形成操作性更强的管理制度。

（三）资金使用方面

项目资金从申报、审核到计划、支出使用一系列手续繁琐，建议简化审批程序，加快资金流转，提高项目资金时效性。

（四）项目管理方面

2022年度部分项目在实施的过程中存在年初编制部门预算与实际支出有偏差的问题，主要预算申报时对全年支出预计不够精准，在实际工作中突发情况多，无法准确估量。受疫情防控和国家林草局对创森工作的调整，国家森林城市核验工作延期。

	
	改进措施
	改进措施：严格按照项目预算要求，对项目资金进行合理调整，确保资金使用达到预期指标，实现预期效益。同时，举一反三，在今后的项目绩效目标编制时，进一步细化、规范，提高绩效管理水平，提高项目资金绩效管理的水平。

	
	其他需要说明问题
	无。



